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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能做􀎠反中􀎡堡壘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不顧中國外交

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的嚴正交涉，堅持在8
月14日邀請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出
席一場午餐會，並發表題為《香港民族主義
：中國治下香港政治不正確的前引》（
Hong Kong Nationalism: A Politically
Incorrect Guide to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的演講。根據香港FCC網頁，陳浩天
的演講，將闡述他關於推動香港建立族群認
同、 「爭取香港獨立建國」的觀點，以及對
「香港民族黨」將被特區政府禁止運作的看

法。

FCC公然搭建「港獨」講台

據《明報》8月4日頭版載——香港FCC
第一副主席Victor Mallet8月3日回覆《明報
》查詢時承認， 「中國政府曾就此活動與我
們 交 涉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representations to us with regard to
the Andy Chan event）」，但他強調香港
外國記者會與香港一樣，一直是言論自由的
堡壘（a bastion of free speech）。8月3日

晚，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重
申， 「港獨」勢力公然宣揚和從事分裂國家
的活動，觸碰了 「一國兩制」的底線，違反
憲法和《基本法》， 「我們堅決反對任何
外部勢力為 『港獨』分子散布謬論提供講
台」。

特區政府依法決定禁止 「香港民族黨」
運作，是一項重大政治舉措，向香港內外所
有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勢力顯示，香
港決不容忍鼓吹和爭取 「港獨」 。 「香港民
族黨」雖然尚未至於使用武力爭取 「香港獨
立」，其成員之寡、聲勢之弱也不足以煽動
香港社會爭取 「港獨」的風潮。但是，遏止
「港獨」必須防微杜漸，何況，全球政治風

雲巨變，美國視中國為其主要對手，向中國
發動貿易戰，決意阻撓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當其時也，香港外國記者會堅持請陳浩
天演講，決非 「言論自由」所能掩飾，其政
治用意十分清晰，一是公然對抗特區政府禁
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的決定；二是公然挑
戰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可以預
言，8月14日午餐會後，一些西方媒體將以

新聞報道方式，把 「香港民族黨」和陳浩天
向國際社會推介，以擴大 「港獨」影響，並
對當前在西方一些國家蔓延的 「仇中」、 「
反中」思潮推波助瀾。

香港外國記者會此舉，違反各國新聞界
通行守則之一。通常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從事
新聞活動的外國記者都尊重所在國（地）政
府。香港外國記者會這一回既公然挑戰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又公然挑戰中國中央政府，
是一個必須重視的信號。人們不能不問：香
港外國記者會是否表示從此它將變身為公開
同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抗
的政治鬥士？

香港外國記者會此舉，亦違反各國新聞
界通行守則之二。通常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從
事新聞活動的外國記者都遵守所在國（地）
法律。

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事新聞工作的
外國記者，必須遵守中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外國在香港工作的記者，作為
個人，可以持有不同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決策的觀點，也可以持有不同於中國政府政
策的意見。但是，香港外國記者會作為一個

機構，不能夠公開支持對抗中國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的觀點。

違反新聞記者通行守則

香港外國記者會此舉，更違反各國新聞
界通行守則之三。通常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從
事新聞活動的外國記者，對於所在國（地）
的政治，是報道而不參與。香港外國記者會
竟然為 「香港民族黨」及其召集人提供宣揚
「港獨」、反對特區政府禁止其運作的舞台

，試問：這是 「報道香港政治」抑或 「參與
香港政治」？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待中國、對待美國
一些盟國發動貿易戰中，人們領教了何謂 「
霸凌主義」。在香港外國記者會公然對抗中
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持 「
港獨」的有關言行中，人們領教了西方某些
人士在中國的香港同樣猖狂地施展 「霸凌主
義」。

對於特朗普向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人
民的回答是堅決反擊。對於香港外國記者會
向特區政府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的決定

發起進攻，香港社會各界也必須予以有力回
擊。必須告訴香港外國記者會袞袞諸公：香
港特別行政區不可能也不會成為 「反中」基
地；切莫把香港外國記者會所謂 「言論自由
的堡壘」蛻變為 「反中」堡壘。

特區政府把原定給予 「香港民族黨」以
21天申述期延長為49天，已照顧一部分團體
和個人的情緒，不可能不會也不能夠改變 「
香港民族黨」的命運。隨着全球政治局勢進
一步演變，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把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 「堤壩」修築得更
堅固。政府應審時度勢，把落實《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工作提上議程。

有利於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社
會氛圍是等不來的。如果採取 「等」的態度
，那麼，可以斷言，隨着中美關係惡化，在
香港的外部勢力活動將更猖獗，社會政治分
化和對立將加劇，現屆政府與傳統 「泛民」
個別政治團體的關係也將趨於緊張。傳統 「
泛民」個別政治團體若干領袖人物同位居特
區重要領導崗位者建立的個人友誼，不可能
代替政治原則。

資深評論員

一直以來 「港獨」分子以 「言論
自由」為幌子肆意在香港 「播獨」。
近日，香港外國記者會又以 「言論自
由」為藉口，邀請 「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進行演講，公然為 「港獨

」張目。問題卻在於，真的有絕對的言論自由嗎？8月3日德國憲法
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就一宗以 「言論自由」之名，替納粹
暴行辯護的案件作出的裁決，結果對香港社會不無啟示。

現年89歲的德國老婦哈佛貝克（Ursula Haverbeck），被德國媒
體稱為 「納粹老婆婆」，她過去曾數度發表否認猶太大屠殺的言論
，聲稱 「奧斯威辛集中營毒氣室的說法是假的」、 「沒有110萬人在
那裏被殺害」、 「猶太大屠殺是史上最大、最長久的謊言」云云。
根據德國法律，否認猶太大屠殺屬於煽動種族仇恨罪，可判處3個月
到5年刑期。多次被判刑的她，因過去的判決還可提出上訴，加上當
局需要醫生提供健康狀況證明，故遲遲未入獄服刑。早前其代表律
師以法院判決侵犯言論自由，向憲法法院提出上訴。

8月3日，德國憲法法院駁回其上訴，指出 「懲罰否認納粹種族
滅絕罪名，基本上符合德國基本法第5條第1項（保障言論自由）規
定」。並強調， 「散播經證明為不實的主張和蓄意謬誤的意見」，
不受言論自由保障；否認猶太大屠殺 「違反和平公共辯論的限制，
象徵公共和平的崩潰」。

這宗案例對言論自由有界限作了清晰的法理說明。任何國家或
地區的言論自由，都必須也只能是依附於當地的法律而存在。如果
按香港外國記者會的邏輯，他們敢到德國為 「納粹老婆婆」 舉辦一
場宣揚猶太大屠殺不存在的 「演講」 嗎？如果按美英政客以及一些
香港反對派的邏輯，這名 「納粹老婆婆」 是否應當判處無罪釋放？

言論自由的前提是符合法律規定，世界各國都有限制言論自由
的相關法例。1990年7月，法國國會通過《蓋索法》，對1881年法國
《新聞自由法》進行了修正，可對那些對紐倫堡審判裁決結果和前
提提出質疑的人進行刑事懲罰。奧地利在1992年特別通過《納粹禁
令》，其中的第三款規定， 「任何人通過印刷媒體、廣播媒體或者
其他媒介，公開否認、肆意輕描淡寫或者贊同納粹種族屠殺以及納
粹反人類罪行，將被判處1到10年的刑罰。」

反對派一些所謂學者，經常掛在嘴邊的是一句 「沒有即時及實
質威脅就不能限制言論自由」，但德國憲法法院的判例，人們卻看
不到這名老婆婆有任何實質威脅，何以仍然被判罪成？這些事實說
明了什麼？

事實說明， 「香港民族黨」絕不僅僅是提出 「港獨」言論，而
是有着種種實質的言行去實現 「港獨」目的，這已經遠遠超出言論
自由的界限。不論是哪個組織，也不論是打着什麼口號，只要是違
法就必須取締禁止，外國記者也沒有不守法的特權。

兩岸一家親 共飲一江水
8月5日，對於金門人民來說是個值得慶

賀的日子。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三年多緊
張的施工，金門自大陸飲水的暢想至此完成
了最後一里路。從此，來自福建晉江龍湖水
庫甘甜的水，將會源源不斷輸向金門田埔水
庫。儘管此前台灣當局竭力阻撓通水典禮儀
式，卻改變不了 「兩岸一家親、共飲一江水
」的事實。

金門地區淡水資源非常缺乏，統計數據
顯示，金門地區年均降雨量只有約1000毫米
，但年均蒸發量卻超過1500毫米。嚴重缺水
的現實，不僅使得金門地區的經濟發展受到
制約，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響。有大陸
嫁到金門的新嫁，就感嘆當地 「不像在圍頭
娘家用水那麼寬裕」。

廈金通水金門現生機

而更為殘酷的現實是，據《聯合報》報
道，金門這幾年氣候異常，去年還以649毫
米的年降水量創下金門雨量觀測站設站56年

來最低紀錄。為解緩旱季水荒，只能大量抽
取地下水，每天超抽至少8000噸。據金門縣
政府地下水位監測結果，近兩年金門西部半
島地下水位較2006年下降2.17米。而《旺報
》引述金門自來水廠的數據表明，目前全島
湖庫可用水量僅剩277萬噸，若全數以地面
湖庫水支應，僅能供應118天，水情十分嚴
峻。金門縣長陳福海坦承， 「沒有水，金門
的政策和基礎建設都會被卡住；水問題不解
決，金門什麼發展都是空談。」

為解決金門缺水問題，大陸早在90年代
就提議自福建省引水至金門。1995年開始，
大陸多批專家先後前往金門考察調研，協助
當地解決缺水困難。 「小三通」後，金門縣
政府曾向台北當局提議從大陸引水，但適逢
陳水扁執政，兩岸關係緊張，甚至有反對者
聲稱 「引水遭下毒」，最後也不了了之。直
到2013年6月，兩岸兩會領導人第九次會談
，才達成積極推動金門自大陸引水共識。

2015年5月，時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
問金門，熱心關切金門的民生用水。兩個月

後，供水工程兩岸業主單位就供水專案完成
簽約，當年十月，這一工程便開工建設。金
門副縣長林德恭致辭中表示，金門見識到了
大陸用心辦事、認真積極的工作態度和高效
率的施政作為， 「非常敬佩、非常感動」。

2018年月8日5，注定是一個載入史冊的
日子。這一天，福建晉江正式向台灣金門地
區供水，隨着龍湖水庫甘甜的淡水源源不斷
流入田埔水庫，金門嚴重缺水的局面得以改
變。這一切，正應了南宋朱熹之詩：問渠哪
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不過，對金門人民而言，朱熹的詩稍作
修改更為貼切。海峽導報記者在金門陸島酒
店的大堂看到了一段賀詞： 「水為財，有水
就有財。廈金通水，金門財源滾滾來。」

對金門鄉親來說，大陸不僅送來了水，
更重要的是送來了金門未來發展的契機。因
此，朱熹的詩改為 「問渠哪得清如許？金門
財源滾滾來」再貼切不過了。

對這樣一個重要民生工程的竣工通水，
金門政府和民眾自然歡欣鼓舞。為此，金門

縣府原規劃兩岸將同時舉行 「通水」典禮，
金門縣副縣長吳成典赴晉江參加大陸的通水
典禮，大陸也派福建省水利廳副廳長到金門
參加典禮，兩岸用視頻通話啟動按鈕，引水
端送水、接水端出水的形式呈現。金門端通
水典禮在田埔水庫受水池舉行。

台當局難擋和平發展大勢

但非常遺憾的是，台灣當局卻不樂見這
麼重要民生工程。此前台陸委會以 「時機不
宜」為由，建議金門暫緩舉辦8月5日舉行的
金廈通水典禮。《聯合報》報道，台陸委會
發言人邱垂正7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稱，
兩岸合作解決金門用水問題，原本是 「美事
一樁」，但近期大陸在國際上對台灣 「打壓
日增」，特別是施壓停辦台中東亞青運一事
，引發台灣民眾 「普遍憤慨，對兩岸關係造
成負面影響。」他聲稱 「絕不接受」大陸一
方面對台灣 「打壓」，一方面又對台灣民眾
「示好」，企圖掩蓋 「損害台灣尊嚴與利益

的事實」。因此 「不排除禁止陸方技術官到
金門觀禮」。

但金門縣府並不買台北當局的帳，認為
兩岸通水是金門鄉親的首要民生大事，不應
「泛政治化」，堅持在8月5日舉辦通水典

禮。
其實，台灣當局是否同意金門舉行通水

典禮的態度已無關緊要，甚至根本就不屑一
顧，因為兩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心之相
繫、情之相融的歷史和現實無法改變。同時
，對大陸而言，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的決心和
政策不會改變，堅持兩岸和平發展的既定方
針更不會改變；而對金門同胞而言， 「泛政
治化」改變不了缺水現狀，只有來自大陸的
「源頭活水」，才能讓 「金門財源滾滾來」

；而對整個台灣而言，類似 「用愛發電」的
政治口號、謊言蠱惑人心，或許一時有效，
但終究被民眾識破。台灣當局無法改變兩岸
和平發展的大勢，廈金通水便是一例！

復旦大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特聘
研究員、博士

德􀎠言論自由􀎡新判例
對香港法治的啟示

政情
觀察 楊 堅

兩岸關係

蘇 虹

「香港民族黨」公然倡議、煽動 「港獨
」，保安局正考慮依法取締該組織。在這個
時候，外國記者會竟然以 「言論自由」為幌
子，邀請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到午
餐會演講。

放眼世界，言論自由固然是一項基本權
利，但它不是絕對的，不能被用作發表暴力
、誹謗、煽動顛覆或淫穢言行的理由。即使
是整日把民主自由掛在口邊的西方諸國，無
論是在立法還是司法層面，同樣會為言論自
由劃出紅線，違反法律的言論，也同樣要負
上法律責任。

「港獨」這條不可撼動的紅線，外國記
者會不可能不知道；香港保安局正在考慮對
「民族黨」採取取締行動，該會也不可能不

知道，偏偏該會這一回卻 「執意為之」，背
後的動機和考慮確實是耐人尋味。但我們要
思考和向該會提出的質疑是，假如有香港的

新聞組織舉行 「言論自由」旗幟，高調在美
國鼓吹某些州份獨立，美國政府又是否會允
許呢？

對於外國記者會的舉動，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義正詞嚴地表明： 「堅決反對任何
外部勢力為 『港獨』分子散布謬論提供講台
。」真可謂是一記鏗鏘有力的回應！

然而，令人痛心和憤慨的是，在外部勢
力以外，議事堂裏頭的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
，竟然也不乏為 「港獨」張目之徒。 「自決
派」的朱凱廸，竟然把特派員公署反對邀請
陳浩天演講的行動，說成是什麼 「中共黑幫
式要挾」。

朱凱廸呀朱凱廸，就讓我們套用你的說
話反問你一句：外國記者會會否邀請黑社會
頭目講黑社會的主張？若答案是不會的話，
那又為什麼要請 「港獨」組織頭目陳浩天講
「港獨」主張？

當然，有好事者馬上就會說，如果陳浩
天等同黑社會，他和他的黨早就給 「拉人封
艇」了。或許，此番說法並不全錯，要恨的
話，就該恨回歸二十一年來特區政府仍未完
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形成國家安
全的一個大缺口。

不過，大是大非絕不容扭曲。今次事件
，顯然是外國記者會全然不尊重香港法律之
舉，假如此例一開，日後 「台獨」 、 「藏獨
」 等分離分子統統可以打着 「言論自由」 的
旗幟作擋箭牌，大搖大擺來港宣 「獨」 ，那
香港豈不會淪為不折不扣的 「反中基地」 、
淪為國際間的大笑話？

尤其是當下國際形勢複雜，中美貿易戰
打得如火如荼，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人，絕
不能盲目死攬着 「言論自由」的招牌，而棄
國家安全於不顧。據理譴責和反對外國記者
會的推 「獨」行為，絕對是應有之義！

馬來西亞航空MH370航班2014年3月8日
失蹤後，搜索組一直假設航機在失聯的情況
下，左轉超過90度，離開吉隆坡往北京的航
線，向西面飛，然後再左轉向南，飛入南印
度洋，直至起飛後7小時燃油耗盡，墜入大海
之中。

這個假設，引起各種光怪陸離的陰謀論
，譬如機組操控客機墜機自殺，或是被騎劫
，現在各陰謀論都不攻自破。馬來西亞政府
上周公布的MH370客機失蹤事件調查報告指
，客機失蹤原因未明，但不排除受第三方干
擾，但誰是這第三者則不得而知。

報告又表示，在印度洋撈起的碎片證明
來自MH370。但筆者認為，有關鑒證工作並
非由客機製造商波音公司負責，結果不足為
信。更何況就算一架波音777飛機飛行中失去
一段Flaperon（襟副翼），過往的事實證明，
飛機一樣可以繼續安全飛行，所以該段襟副
翼並不一定來自MH370。

搜索組認為，MH370曾經左轉離開應飛
的航道，是基於圖中那紅色的primary radar（

初級雷達）的航跡，由於當時已失聯，並未
經過通話驗證身份，又不與藍色的，身份明
確的secondary transponder radar（二級應答雷
達）的航跡銜接，所以認為它就是MH370。
這是牽強之極的立論，不能證明紅色的航跡
是MH370的，就不能說它曾經左轉離開往北
京的航道，那麼一切光怪陸離的陰謀論都不
攻自破。

報告有說MH370在失蹤當日凌晨1時21分
關掉二級應答雷達應答器，這也是不確之說
，二級應答雷達標誌在熒光幕上消失，只是
因為它在起飛後約40分鐘，飛進越南航管控
制區範圍，超出馬來西亞雷達的覆蓋距離。

所以報告公布後辭職的馬來西亞民航局
局長愛茲哈爾丁在辭職信中指出，航管人員

並沒有維持不斷的雷達監視，以保持各目標
的身份驗證，就是為搜索組草率地假設了紅
色 航 跡 為 MH370 作 出 解 釋 （"there was no
record that they （the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took any action to alert the air force or kept a
'continuous watch' on the radar display"）。馬
來西亞政府必須向死難者家屬認錯，作出這
個解釋。

那麼MH370去了哪兒呢？最可能是如以
前發生過同樣事故的飛機一樣，因機艙緩慢
失壓，全體機組與乘客陷入睡眠狀態，飛機
根據輸入自動駕駛儀的數據繼續前進，直到
燃油耗盡，滑降到洋面或地面。MH370的
ACARS（自動廣播健康狀態裝置）也並未被
關掉，是在起飛後7小時38分自動發出健康報
告，說燃油耗盡，引擎正停止運作。吉隆坡
往北京的飛行時間約6小時，那麼客機抵達北
京上空後再飛約一個半小時，墜機地點應該
是俄羅斯境內的原始樹林。期望俄國獵戶有
一天能發現MH370殘骸。

原民航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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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370到底會在哪？


